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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收购的标的资产不包括核心的光器件（主要是激光器芯片）。 标的公司主要采用以销定产的生产

模式以及向客户直接销售的销售模式，公司与客户签订供货协议，根据收到的客户订单安排生产计划，选择合适

的供应商采购必要的生产原料（如核心激光器芯片），组织生产线进行生产、测试、包装，最后通过物流交付客户

并提供售后技术支持与服务。

● 标的公司产品包括老一代的10G和40G产品、现在一代的100G产品以及新一代的400G产品。 其中100G产

品营收占比较高，400G产品目前仍处于重点研发投入阶段，还未正式商用且具有不确定性。

● 标的资产目前还在审计、评估过程中，待关键财务指标和资产评估结果确定后公司再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 设立SPV公司需要履行30天的媒体公示流程，公示期间如有Oclaro� Japan的债权人提出异议，本次交易可

能存在交割时间被推迟的风险。

● 公司继续履行本次收购协议尚需获得应有的政府手续， 包括来自中国政府方面的海外直接投资 （即

ODI备案或立项）；公司拟通过标的公司融资、股权或债权融资等方式筹集资金。 上述政府审批与资金筹集均存

在不确定性风险。

●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股东宁波安丰和众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截止2019年2月27日持有公

司股份3,288,319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2.55%），计划通过大宗交易方式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

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00%（即2,575,600股）。 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减持期限为自减持股份计划公告披

露之日起的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 （即自2019年3月20日起至2019年9月16日止）；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

的，减持期限为自减持股份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的三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即自2019年3月4日起至2019年8月

31日止）。 在任意连续90日内，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00%（即1,287,800

股）；大宗交易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00%（即2,575,600股），且大宗交易受让方在受让后6

个月内不转让所受让的股份。

●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股东江苏高投成长价值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截止2019年3月9日持

有公司股份2,727,171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2.12%），计划在履行减持股份预先披露义务的三个交易日后的六个

月内（即自2019年3月14日起至2019年9月10日止）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

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12%（即2,727,171股）。 在任意连续30日内， 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

总数的1.00%（即1,287,800股），大宗交易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00%（即2,575,600股），且大宗交

易受让方在受让后6个月内不转让所受让的股份。

●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股东上海电科诚鼎智能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安丰宸元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南京邦盛聚泓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江苏人才创新创业投资二期基金

（有限合伙）、上海宝鼎爱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盛曳（上海）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合计所持10,

274,766股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7.98%）锁定期即将届满，将于2019年3月29日上市流通。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3月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签署收购协议暨购买资产的议案。 2019年3月5日， 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出具的

《关于对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金收购海外资产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 【2019】0309号）（以下简称

“《问询函》” ）。 根据相关要求，现将有关问题回复并公告如下：

1、根据公告表述，Oclaro� Inc具有领先技术，但本次公司拟收购资产仅为其下属分公司Oclaro� Japan的部分

资产，且具体收购资产范围、业务、产品等关键信息不明确。 为避免对投资者决策造成误导，请公司：（1）补充披

露本次收购资产的具体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主要部门、具体产线等，上述资产是否为交易对方的核心资产，收购

完成后是否在业务、人员、管理、商标使用等方面，对Oclaro� Inc或Oclaro� Japan存在重大依赖；（2）分别说明收购

标的所涉产品的具体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产品的名称、类别、用途、产销量等；（3）详细说明各项产品目前处于量

产阶段还仅处于研发阶段；（4）说明本次交易完成后，Oclaro� Inc是否仍保留类似业务，两者在应用领域、技术水

平、盈利能力上是否存在差异及差异的具体情况。

（1）回复：

（A）从历史沿革来看，相关标的业务最早来源于日本的Hitachi（日立）实验室，于2000年与美国私募股权投

资基金成立合资公司OpNext。 OpNext于2012年以1.77亿美元的作价并入Oclaro� Inc. 成为Oclaro� Japan。 当时

Oclaro� Inc.的整体市值大约5亿美元。 OpNext（即Oclaro� Japan）的产品线一直约占Oclaro� Inc.的三分之一到二分

之一。 Oclaro� Inc.（含Oclaro� Japan）于2018年底作价18亿美元并入Lumentum。

本次Lumentum、Oclaro� Japan（以下简称“卖方” ）与公司达成收购协议及附属协议（以下简称“协议” ），

Lumentum出售其全资附属的Oclaro� Japan的除光器件（主要是激光器芯片）和可调激光器光模块以外的全部经

营性资产、业务并转移人员（以下简称“标的资产” ），上述标的资产将打包注入一家新设立的SPV公司（以下简

称“标的公司” ）。 Oclaro� Japan授权标的公司及标的公司的关联方（有直接或间接股权关系或、及管理控制关系

的双方）使用相关专利。 公司或公司的关联方（以下简称“买方” ）以受让该SPV公司全部股权的方式获得前述

资产、业务和专利授权。 相关固定资产、存货、包括专利特许使用权在内的可辨识无形资产及交割时SPV公司账

面留存的营运资金将构成SPV公司主要资产；员工退休金义务将构成SPV公司主要负债。

（B）相关公司最近三个财政年度的营业收入金额涉及商业秘密，公司已根据相关规定履行豁免披露程序。

根据相关公司财务报告，最近三个财政年度的营业收入占比如下：

FY2016 FY2017 FY2018

Oclaro Japan

占

Oclaro Inc.

的比重

53% 47% 43%

SPV

公司占

Oclaro Japan

的比重

90% 83% 59%

（C）从主要业务来看，Oclaro� Japan的主要业务分为：①光器件（主要是激光器芯片）；②可调激光器光模

块；③非可调激光器光模块；④光接收组件；⑤非可调激光器发射组件。

本次公司收购的标的资产所涉及的业务范围仅为上述③非可调激光器光模块、④光接收组件、⑤非可调激

光器发射组件三部分， 业务收入合计占Oclaro� Japan� 2018财政年度的比例约59%（数据引自Oclaro� Japan经审计

的财务报告，下同）。

本次未收购的资产所涉及的业务范围为上述①光器件（主要是激光器芯片）、②可调激光器光模块二部分。

其中第①项光器件（主要是激光器芯片）的业务收入占Oclaro� Japan� 2018财政年度的比例约28%，Oclaro� Japan未

来将保留和重点发展；第②项业务可调激光器光模块的业务收入占Oclaro� Japan� 2018财政年度的比例约13%，主

要用在超长传输距离DWDM及相干传输系统。 公司未涉及此类业务，故未收购此类业务相关资产。

各个业务单元在Ocalro2018年度业务的比例分配见下表：

项目 名称 占

Oclaro2018

财政年度比例

未收购

①

光器件（主要是激光器芯片）

28%

合计

41%

②

可调激光器光模块

13%

拟收购

③

非可调激光器光模块

合计

59%④

光接收组件

⑤

非可调激光器发射组件

标的资产的分类及其关系：

光模块名称 结构分解图 备注

②

可调激光器光模块

③

非可调激光器光模

块

a.⑤

非可调激光器发射组件

i. ①

光器件

ii.

其它光学元器件

Oclaro Japan

未涉及

b.④

光接收组件

c.

硬件电路部分

Oclaro Japan

未涉及

d.

软件及结构部分

Oclaro Japan

未涉及

可调激光器光模块和非可调激光器光模块结构示意图：

标的资产的业务模式如下：

光模块作为非终端产品主要采用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以及向客户直接销售的销售模式，公司与客户签订供

货协议，根据收到的客户订单安排生产计划，选择合适的供应商采购必要的生产原料（如核心激光器芯片），组

织生产线进行生产、测试、包装，最后通过物流交付客户并提供售后技术支持与服务。

标的资产所涉及的主要部门包括光组件部门、光模块部门，以及与三大产线对应的部分配套部门，如运营、

研发、产品线管理及市场营销等。

标的资产所涉及的主要产线为光发射组件、光接收组件和光模块三大产线。 上述资产和业务均属于Oclaro�

Japan的核心资产和业务。

收购完成后，SPV公司在业务、人员、管理、商标使用等方面均与Oclaro� Inc.或Oclaro� Japan保持独立。 具体表

现在：业务方面，根据公司与Lumentum签署的《芯片战略合作协议》，Lumentum将以优惠价格优先向公司供应

其光芯片，但公司并不局限于向其采购光芯片，如果Lumentum不能满足公司要求，公司完全有权向其他供应商

采购光芯片；人员方面，本次涉及的所有人员均脱离Oclaro� Japan进入SPV公司，没有在Oclaro� Japan交叉任职的

情况；管理方面，公司具有完整的管理体系，可独立自主作出商业判断和决定；商标使用方面，双方商定在收购完

成后6个月内，所有产品的商标过渡到公司自有商标。 故公司在业务、人员、管理、商标使用等方面，对Oclaro� Inc.

或Oclaro� Japan均不存在重大依赖。

（2）回复：

本次交易所涉产品的具体信息如下：

（A）名称

本次收购标的所涉产品名称为：

1. 光发送组件（TOSA），即上述业务分类中的第⑤大项；

2. 光接收组件（ROSA），即上述业务分类中的第④大项；

3. 光收发模块（Transceiver），即上述业务分类中的第③大项。

? 光发送和接收组件是制造光模块的重要核心元件， 由光芯片及多种无源/有源光器件及硬件电路组成；

光发射组件的作用是把电信号转化为光信号并发射到外部，光接收组件的作用是把外部收到的光信号转化为电

信号。

? 光收发模块是现代光通信设备中起光电相互转换的关键组成部分， 其作用是把系统中的电转化为光，

并把需要的信息符号调制到光中并通过外部光纤进行传输，同时也能把从光纤中接收到的光解调为电，并把需

要的信息符号解调到电信号中，在系统中加以识别。

（B）类别

根据著名市场咨询公司Ovum的分类标准，光模块分为数通类、电信类和接入类。 公司本次收购标的所涉产

品类型为数通类（含传统调制类、PAM4调制类）和电信类。

? 数通类（传统调制类）：指传统NRZ信号调制的产品类，采用高、低两个信号电平进行数字传输和调制，

用于100G、40G波分复用及25G及以下单波长速率光模块中，此类产品的技术比较成熟。

? 数通类（PAM4调制类）：指基于PAM4调制码型格式信号的光模块，是采用4个不同的信号电平来进行

信号传输，PAM4调制码型格式理论上可以传输两倍于NRZ调制码型格式的信息，PAM4调制码型格式多用于

N×200G，N×400G及以上高速通信技术中，是将来带宽不断提高和兼容将来交换芯片必不可少的手段，目前掌

握PAM4产品研发和生产技术的门槛比传统调制技术高很多。

? 电信类：在电信网络中广泛使用的产品，行业内通常是指电信网络前传光模块及附属产品（光器件等），

有时也包含用于中传网络及回传网络的光模块及附属产品。 由于电信网络前传网络环境主要是在室外，特别是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电信网络网络前传模块要求能够满足环境温度摄氏负40~正85度，并且具有稳定使用和成本

优势等苛刻要求。

截至目前，SPV公司仅向客户交付相关产品，但未知该等产品是否被客户实际应用于电信网络场景。

（C）用途

标的公司的光模块应用在大中型数据中心和云服务领域，由于其高质量和较长使用周期，也可以广泛使用

在200G、100G、25G及10G电信传输系统中，其产品封装形式包括CFP、CFP2、CFP4、QSFP28、SFP28、SFP+等。

（D）销售情况

由于相关产品产销量情况涉及交易对方商业秘密，公司已申请豁免披露。

（3）回复：

按照产品生命周期来划分也可以分三类：成熟产品、现在一代产品和新一代产品。

成熟产品，包括老一代10G和40G的产品已实现商用。 目前该类产品仍有相当大的市场，被收购的产品已经

非常成熟稳定，有规模发货历史且还在继续发货，无需更多研发投入。

现在一代产品，包括CFP、CFP2、CFP4封装的100G产品和QSFP28封装的100G产品。 该类产品已实现商用，且

正在批量发货，目前研发的重点在于降低成本。

新一代产品， 主要是基于28G� PAM4技术的200G、2×200G、4×200G和基于56G� PAM4技术的单波长100G、

400G（特别是FR4和基于硅光技术的DR4）、以及更高速率的光模块和COBO技术的产品。 该类产品都是标的公

司以领先技术推动其市场的项目，被收购的产品处于重点研发投入阶段，同时至少其中一半产品已经在小批量

生产供应市场，还未正式商用。

三类产品2018年的营业收入占比如下：

类别 营业收入占比

成熟产品

19.76%

现在一代产品

78.63%

新一代产品

1.61%

合计

100.00%

（4）回复：

本次交易完成后，Oclaro� Inc.将完全退出类似业务，其对应的光组件和光模块业务和资产打包为一个SPV公

司并出售予公司。

2、请公司补充披露涉及标的资产的财务和业务信息：（1）该标的所涉资产近三年的财务状况，包括但不限

于总资产、净资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研发费用、营业收入、净利润、毛利率、净利率、经营性现金流量情况等关

键财务指标；（2）该标的所涉业务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经营模式、主要产品、核心技术、研发能力、销售情

况、市场占有率、主要客户等；（3）该标的所涉人员的具体构成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人员总数、学历情况、研发人

员占比、与Oclaro� Japan的雇佣关系等；（4）该标的拥有专利技术、软件著作权的具体情况。

（1）回复：

由于在正式交割前，本次交易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且标的资产非独立、完整的经营主体，根据国际惯例，

公司难以取得其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详细财务资料， 从而暂时无法提供涉及标的资产的各项关键财

务指标。 此外，部分关键财务指标涉及交易标的的商业秘密，为确保交易双方利益不受损害，标的资产的关键财

务指标将暂缓与豁免披露。 待SPV公司股权交割完成，公司聘请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第三方审计机构

对标的资产实施审计后，再披露暂缓披露的关键财务指标。

（2）回复：

（A）经营模式

销售采用直销模式，使用代工厂生产，供应链管理为直接和主要厂商议价，授权代工厂采购，由代工厂采购

辅料。

（B）主要产品

包括处于产品生命周期成熟阶段的100G/40G和25G系列产品、 处于产品生命周期末期或下降阶段的10G及

10G以下的系列产品、正处于产品生命周期开始或上升阶段的200G/400G系列产品（营收占比仅为1.61%，利润占

比为8.93%）。

（C）核心技术

标的资产所涉及的光组件和光模块在相关细分行业具有领先地位，核心能力主要体现在技术和制造工艺两

方面。

在技术方面，在光模块技术以及今后几年主要发展方向的PAM4和COBO技术等方面积累了多年的经验。

在制造工艺方面，特别体现在高速光模块和高速高组件，尤其当传输信号逐渐从NRZ向PAM过渡，产品的

封装工艺、生产工艺和可靠性保证等均具有优势。

上述核心能力，包括技术及制造工艺均转入SPV公司。

（D）研发能力

标的资产自Oclaro� Japan分立后，仍旧完整具备原有光组件和光模块自我研发、设计和生产等能力。

标的公司共获得582项相关专利的永久无偿使用权，与本次并购相关的原Oclaro� Japan研发团队全部并入标

的公司，继续保持原有的研发能力。

从整个标的公司的人员构成比例来看，其中博士及硕士比例超过39%，学士以上比例超过78%，而研发人员

中，高学历者和专业背景占比更高。

在产品布局方面，单就行业内通用的传输速率来评判，标的资产所涉及的光组件和光模块产品的传输速率

从低到高涵盖10G以下、25G、100G、200G、400G及400G以上，产品工作温度既有商业温度（0~70摄氏度），也有工

业温度（-40~85摄氏度）。 与其它竞争对手相比，标的资产的产品种类包含的层次深度更加全面。

（E）销售情况

请参见“问题1-（2）-（D）” 答复。

（F）市场占有率

根据著名市场咨询公司Ovum发布的截止到2018年3季度末的市场报告，Oclaro� Inc.自2017第4季度至2018年

第3季度在全球光模块市场所占份额为7%，见下图。 根据Oclaro� Inc.经过审计的财务报告，标的资产的光模块产

品销售额占Oclaro� Inc.全部光模块产品销售额的82.35%。 因此，7%全球市场份额中，对应标的资产光模块的市场

份额为7%×82.35%=5.76%。 以上市场报告统计的市场份额系基于企业过往的历史数据，存在由于各种原因导致

未来市场占有率下降的风险。

（G）主要客户

涵盖30余家电信运营商、数据中心、云服务公司和通信设备制造商等。

（3）回复：

本次交易标的涉及的人员总数为133名。 具体构成情况如下：

（A）按教育程度分类

类别 数量（名） 所占比例

博士

6 4.51%

硕士

46 34.59%

学士

52 39.10%

专科

3 2.26%

高中及以下

26 19.55%

合计

133 100.00%

注

注：上述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下同）。

（B）按专业分类

类别 数量（名） 所占比例

IT 4 3.01%

产品线管理及市场营销

4 3.01%

运营

46 34.59%

研发

70 52.63%

人事

4 3.01%

财务

3 2.26%

设备维护

2 1.50%

合计

133 100.00%

（C）按雇佣关系分类

雇佣关系类别 数量（名） 所占比例

正式全职

116 87.22%

临时全职注

11 8.27%

兼职注

6 4.51%

合计

133 100.00%

注：临时全职与兼职人员都是非研发人员。

（D）按职级分类

类别 数量（名） 所占比例

副总裁及总监级别

14 10.53%

经理及经理助理级别

18 13.53%

其他级别

101 75.94%

合计

133 100.00%

（4）回复：

对于本次收购交易的标的，涵盖对与交易资产有关的全部知识产权的授权许可，以及一定条件下的转授权

许可，包括与交易标的有关的582项专利、Oclaro� Japan持有的或者有权授权的其他知识产权许可（包括版权、商

业秘密、专有技术等以及Oclaro� Japan业务研发、制造和设计活动的所有文档、信息和其他技术），广泛涉及元器

件应用、光组件、光模块的发明、设计、制造及工艺流程等各个领域。 Oclaro� Japan将前述知识产权的使用权以非

独家（但同时承诺不再向第三方授权或转让）、全球免费、永久性不可终止、不可撤销的方式授权给SPV公司及

其关联方。 所有软件（含源代码）都将移交给SPV公司。 同时卖方同意，买方有权在其授权的专利技术上进行延

伸及再开发，由此产生的技术成果（包括新的专利）归买方单方享有。 另，在公司与Lumentum签署的《芯片战略

合作协议》4年有效期内以及续签期间内，Lumentum不能向其它公司授权或转让其专利。

3、请公司结合上述问题补充披露以下信息：（1）客观分析该标的所涉业务的发展现状，并说明是否存在相

关研发风险、经营风险与行业风险；（2）说明是否存在标的所涉核心技术人员、销售人员流失的风险及应对措

施，公司如何保障标的资产的正常经营；（3）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能否实现对标的资产的有效控制，以及具体

保障措施。

（1）回复：

根据双方约定，人员和相关设备均转移至公司，公司目前尚未与员工（包括研发人员）签署具有法律约束力

的相关协议来防止人员流失， 研发人员流失可能导致研发项目不能按计划完成的风险。 标的资产的运营成本、

管理成本和生产成本都相对较高，这是Lumentum出售标的资产的原因之一。 对此，公司在经营上的关键点是将

生产转移到公司上海江月路生产基地以降低生产成本，基于公司已有MACOM收购资产的成功经验和利用公司

大规模生产的优势，可以在供应链上降低成本。需要提示的是，公司能否按预期实现上述目标，存在一定的风险。

同时，公司认为不能排除因电信网络基础设施投资推迟、新技术替代等因素带来的需求下降等需求、行业风险。

（2）回复：

在收购前，公司已与Oclaro� Japan的核心管理人员、研发、市场销售和运营人员逐个沟通，他们对本次公司的

收购全部给予正面回应支持。 主要原因包括：

（A）Oclaro� Japan是Oclaro� Inc.旗下一家相对独立运营的公司，是历史上OpNext的延续，大部分人员是原

OpNext员工；

（B）本公司已有MACOM日本团队收购和成功整合的经验，具备有效管理经营团队的能力；

（C）公司管理层国际化，并有多年在日本长期工作的经验，熟悉当地经济、人文环境，有信心提升和巩固团

队凝聚力；

（D）公司现有产品结构与标的无重叠，为保证正常运营，公司与Lumentum签署了TSA（交接转移服务）协

议，在运营层面公司的措施包括但不限于：保留现有办公地点，一段时间内不对现有标的管理格局和组织架构进

行重大实质调整等，这些措施最大限度的减少了员工对收购带来的变化和不稳定性的担心，确保标的与公司的

整合顺利完成。

（E）交易双方同意在交割完成后两年内不得互相私下直接招聘对方员工。 但是，不能完全排除因股东变

更、跨国管理文化冲击带来的人员流失风险。

公司目前尚未与员工签署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相关协议来防止人员流失。 公司认为虽然不能排除个别人员

离职的可能性，但整体不存在较大人员流失风险。

（3）回复：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即完整取得对标的资产的经营管理权，公司有权自主决定标的公司业务经营及拓展

等全部事项。 公司将委派若干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核心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业务）人员担任标的公司的董

事长和董事，标的公司运营的所有重大决定均须经过本公司董事会的批准，以确保公司对其实施有效控制。

4、公告披露，上述收购完成后，公司预计5G无线网络前传光模块产品2019年可贡献的销售收入不超过公司

2017年度销售收入的3%。 请公司结合已有客户资源、5G建设规划、产品研发阶段、销售情况等，对上述预测性财

务信息的客观准确性进行补充说明。

回复：

由于公司未能查询到国内外权威机构发布的统计数据，根据长江证券于2018年12月17日公开发布的研究报

告《光模块：在需求和格局的变动中寻找确定性》提供的数据，预计公司5G无线网络前传光模块产品2019年可贡

献的销售收入不超过公司2017年度销售收入的3%。 公司上述测算基于市场第三方的行业研究预测，存在因研究

标准、统计口径不同而导致数据结论与实际情况存在一定偏差的数据准确性风险。 另外，目前运营商5G部署进

展尚不明确，该部分产品未来占公司销售收入的比重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截至目前，SPV公司仅向客户交付

相关产品，但未知该等产品是否被客户实际应用于5G网络场景。

5、公告披露，本次交易公司已聘请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交易标的进行评估，但并未披露资产评估的具

体情况，最终交易价格为4,160万美元。 请公司（1）补充披露本次资产评估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实际评估

值、评估方法、评估过程、溢价情况、溢价原因等；（2）补充披露本次交易的定价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定价方式、定

价依据等，并结合前述信息，说明最终交易价格与评估值存在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

（1）回复：

本次交易定价系由交易双方以资产的账面价值为基础，经过谈判和协商共同确定。 公司从中国、美国、日本

子公司抽调精干人员，组成若干特别小组分别对纳入本次交易范围的各项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进行了必要的调

查和全面的评估。出于信息保密的原因，各小组间保持相互独立，所取得的信息交由管理层统一汇总后作为对交

易标的的定价依据之一。

虽然公司聘请了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标的资产进行价值评估，但本次交易不

以资产评估结果作为定价依据。 本次资产评估拟以持续经营为前提，评估的目的主要系为本次交易向政府部门

提交境外直接投资项目备案或立项提供第三方依据。 目前该项评估工作处于前期沟通准备阶段，尚未形成资产

评估结果，包括但不限于实际评估值、评估方法、评估过程、溢价情况、溢价原因等。

（2）回复：

（A）本次交易总价为4,160万美元，包括存货1,510万美元、固定资产1,388万美元、无形资产1,262万美元，由于

公司承担了未来本应卖方承担的460万美元员工退休金义务，故经双方协商公司可相应少支付460万美元。

公司已委托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标的资产进行价值评估，评估报告尚未完成，故公司暂无法提供最终

交易价格与资产评估结果存在的差异、原因及其合理性。

（B）本次交易定价系交易双方于本次交易前协商确定，并以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市盈率水平作为参考。 本次

收购前，公司选取了三家国内光器件上市公司，经对相关指标进行分析，三家公司的市盈率在31.11-142.38倍之

间（参见下表）。

公司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注

1

总市值（万元） 市盈率（倍）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末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2018

年末

新易盛

11,109.09 3,289.64 686,362.60 468,382.31 61.78 142.38

光迅科技

33,428.96 33,708.33 1,838,276.90 1,739,622.15 54.99 51.61

中际旭创

31,507.33

注

2 62,182.28 2,770,168.35 1,934,629.67 87.92 31.11

注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数据来源于其发布的2018年度业绩快报。

注2：鉴于中际旭创光组件业务的相关财务数据自2017年7月3日起才纳入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故2017年

度该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采用（全年净利润-上半年净利润）×2的方式进行完整模拟。

公司对标的公司的历史业绩、盈利能力、技术实力、收入的行业分布及未来发展前景以及与公司整合后的协

同效应等因素进行了综合考虑，认为合理的市盈率区间为15~25倍，对应的交易价格约为1,700万~2,850万美元。

经交易双方进一步谈判，商定最终的交易价格为2,650万美元。 以预计标的资产2019年2~4季度净利润85.3万

美元测算，市盈率为23.30倍[2,650÷(85.3÷3×4)]，公司认为本次交易价格是公允合理的。

另外，公司同意支付1,510万美元用于购买包括Oclaro� Japan的存货、在资产交割后仍有的在途订单和代工厂

生产备料。

因此，本次交易总价为4,160万美元。

6、公告披露，公司本次交易还存在资金筹集、财务、运营整合等风险。 请公司说明：（1）在截至2018年第三季

度公司账面货币资金仅有约1.97亿元人民币、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负的情况下，本次收购资金的来源；（2）

在标的所涉部分产品正处于研发阶段、后续还需资金投入的情况下，是否已对拟投入资金数额进行了测算，后续

投入资金的来源；（3）本次交易所造成的大额现金支出以及后续研发资金投入是否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影

响及判断依据；（4）交易双方后续仍需要履行的决策、审批流程和手续，董事会是否已就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风

险事项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分析及各项具体判断。

（1）回复：

公司拟以自有及自筹资金实施对交易标的的收购。 公司拟通过标的公司融资、股权或债权融资等方式筹集

资金，保障本次交易的顺利完成。 本次交易披露后，公司开始与多家金融机构接触洽谈筹资事宜，截至目前尚未

签署正式合同。

（2）回复：

标的所涉部分产品正处于研发阶段、后续还需资金投入的，公司已对拟投入资金数额进行了测算，并拟通过

标的公司融资、股权或债权融资等方式筹集资金。

SPV公司将要研发的新一代产品包括基于28G� PAM4技术的200G、2×200G、4×200G和基于56G� PAM4技术

的单波长100G、400G（特别是FR4和基于硅光技术的DR4）、以及更高速率的光模块和COBO技术的产品。 收购

完成后，公司计划在2019年内投入1,311万美元用于上述产品研发。

为配合400G� PAM4光模块产品上量，公司将在未来1年内投入约600万美元扩大产能。 投资用于购置400G光

模块成套设备-光组件和光模块组装设备，耦合设备和测试设备等。

（3）回复：

本次交易所造成的大额现金支出以及后续投入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存货1,510万美元中，

含800万美元在资产交割后仍有的在途订单以及代工厂根据Oclaro� Japan对未来几个月的生产指令和生产计划

的备料（包括库存和在途），由SPV公司在交易完成后分别直接支付给供应商和代工厂；460万美元是承担SPV公

司员工退休金义务，公司无需立即支付该等款项，当员工退休时由SPV公司支付；仅其余2,900万美元是需要立即

支付的现金。 根据公司的融资计划，不会由于支付这2,900万美元而对公司正常经营产生影响。

（4）回复：

交易双方后续仍需要履行的决策、审批流程和手续包括：

公司方：（A）向上海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及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履行境外直接投资的备案；（B）相关银行审

核、办理境外直接投资项下外汇登记。

交易对方：其董事会已经批准本次交易，对方设立SPV公司还需要履行30天的媒体公示流程。

在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收购事项的议案前，公司根据相关规定的要求，将议案以及与理解、审慎判断本次交

易有关的文件资料发送至全体董事。 公司通过视频通讯方式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收购事项。 全体董事对收购

Oclaro� Japan相关资产事项进行了充分的讨论沟通，对交易标的、交付方式、资金筹措、后续运营管理等方面进行

了讨论。全体董事一致认为本次收购有助于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符合市场发展趋势以及公司发展战略，同意本

次收购事项。

7、公告披露，交易双方已签署了收购协议及附属协议。 请公司说明：（1）作为标的载体的SPV公司设立的具

体时间以及本次交易的时间进度安排；（2）收购协议中约定的一段时间内相关产品允许保留使用Oclaro商标的

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具体时间安排、相关产品的范围、做出该约定的考虑等，以及如该授权取消可能对公司

造成的负面影响；（3）协议中约定的公司应当购买卖方代工厂的存货和零部件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该部

分代工厂存货和零部件的数量、总价以及做出该约定的考虑。

（1）回复：

SPV公司已于2019年3月11日设立， 日文名称为 “オプネクストフォトニクス株式会社” ， 英文名称为

“OpNext� Photonics,� Inc.” 。 该设立SPV公司的事项正在日本法务省法律事务局履行公司登记流程，预计很快可

取得公司登记证书。

将标的资产从Oclaro� Japan分割出来并设立SPV公司的公司分割协议已于2019年3月13日开始履行， 分割公

告于2019年3月14日在日本媒体见报。 分割等待期为见报后30日，等待期不因遇到周日或假期而间断。 公示期间

如无Oclaro� Japan的债权人提出异议，则卖方以邮件通知买方付款条件达成。 期间如有债权人提出异议，本次交

易可能存在交割时间被推迟的风险。 等待期至4月13日终止后，卖方即向买方开具发票，买方于5日内支付款项，

卖方收到款项或付款证明后即交付标的资产，双方计划交割日为2019年4月18日（除非双方以书面方式另行议定

其他时间）。

（2）回复：

按照协议，Oclaro� Japan允许公司在6个月内无偿使用其商标，公司将在6个月或更短的时间内完成向公司商

标的过渡。

约定一定的过渡期内继续在产品上延用原商标的做法是行业惯例。 商标的变更，实际上经常伴随的是客户

的供应商资格的变更。 行业内通常以产品变更通知书（PCN）或者重新申请供应商资格的方式继承原客户资源

下的光模块业务。

其次，允许在过渡期使用原商标，其目的在于保持业务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同时给交易对方充分的缓冲时间

来逐步替换成自有商标， 同时也使得交易对方能通过六个月的时间得以向原客户强化企业自有商标的形象，最

终能顺利接受新的商标的使用，尽可能的将因商标转换带来的影响降到最低。

另外，由于光模块在通信设备中存在着系统之间的兼容和更改软件配置等问题，加上光模块的价格相对整

套设备的价值比例不高，客户一旦认证通过后，如重新更换光模块则会带来的较高的时间成本及经营风险，因此

多数客户的选择是即使商标发生变化仍继续采购使用原光模块。

总之，该商标在授权后6个月内变更对公司的影响非常小。

（3）回复：

协议中约定的公司应当购买卖方代工厂的存货和零部件总价为740万美元。

Oclaro� Japan光模块产品的生产模式是：与客户签署框架协议，客户给Oclaro� Japan预测或订单，Oclaro� Japan

根据客户的销售预测或订单给代工厂下生产指令。 除了关键器件自购以外，Oclaro� Japan会要求代工厂对其他物

料进行备货，这些存货和零部件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物料。公司本次购买卖方代工厂的存货和零部件，在代工厂

发货时都会领用并进入物料成本。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公司指定的信息

披露网站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以上述指定信息披露报刊和网站刊登的公

告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3

月

25

日

2019年 3 月 25 日 星期一

４

裴玉环 董事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２

５

蒋勇 董事

２５０

，

０００ ０．１５

６

杨德波 董事

、

董事会秘书

３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８

７

程志勇 独立董事

－ －

８

王贤安 独立董事

－ －

９

孙红梅 独立董事

－ －

１０

崔志勇 监事会主席

２５０

，

０００ ０．１５

１１

刘荣建 监事

－ －

１２

王洪祥 职工代表监事

－ －

１３

石理善 财务负责人

３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８

（

２

）

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间接持股的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

，

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间接持有本

公司股份的情况如下

：

１

）

通过永献投资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序号 姓名 职务

持有永献投资

财产份额比例

（

％

）

间接持有公司

股份比例

（

％

）

１

吕新民 董事长

、

总经理

２１．５２ ０．７２

２

郭雪燕 董事

０．１２ ０．００４

３

刘荣建 监事

０．８９ ０．０３

２

）

通过连冠投资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序号 姓名 职务

持有连冠投资

财产份额比例

（

％

）

间接持有公司

股份比例

（

％

）

１

吕新民 董事长

、

总经理

７１．９１ １．４５

２

郭雪燕 董事

２．９９ ０．０６

３

）

通过永爱投资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序号 姓名 职务

持有永爱投资

财产份额比例

（

％

）

间接持有公司

股份比例

（

％

）

１

吕新民 董事长

、

总经理

２８．７８ ０．５２

２

郭雪燕 董事

０．２２ ０．００４

二

、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本次新股发行前

，

吕新民持有发行人股份

７７

，

９９３

，

８２０

股

，

占股份总数的

６２．４２％

，

同时作为有限合伙人分别持有永献投资

、

连冠投资

、

永爱投资

２１．５２％

、

７１．９１％

、

２８．７８％

的财产份额

。

吕新民为发行人的控股股东

。

本次新股发行前

，

郭雪燕持有发行人股份

１５

，

００３

，

６００

股

，

占股份总数的

１２．０１％

，

同时作为普通合伙人分别持有永献投资

、

连冠投资

、

永爱投资

０．１２％

、

２．９９％

、

０．２２％

的财产份额

。

吕新民与郭雪燕系夫妻关系

，

合计直接持有发行人

股份

９２

，

９９７

，

４２０

股

、

占股份总数的

７４．４３％

，

并且通过永献投资

、

连冠投资

、

永爱

投资间接控制发行人

４．４８％

、

２．６８％

、

２．４０％

的股份

。

吕新民与郭雪燕合计直接和

间接控制发行人

８３．９９％

的股份

，

为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

。

吕新民

，

男

，

１９７１

年

１０

月出生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

身份证号码

为

３３０３２７１９７１１０１４＊＊＊＊

。

现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

郭雪燕

，

女

，

１９７５

年

８

月出生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

身份证号码为

３３０３２７１９７５０８３０＊＊＊＊

。

现任公司董事

。

三

、

股东情况

（

一

）

发行人本次发行前后股本情况

本次发行前

，

公司总股本为

１２

，

４９４．３７０３

万股

，

本次发行

４

，

１６４．７９０１

万股

，

发行后总股本为

１６

，

６５９．１６０４

万股

，

本次发行的股份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２５．００％

。

本次发行前后

，

公司的股本结构如下所示

：

股东姓名

（

名称

）

发 行 前 发 行 后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锁定期限

（

月

）

一

、

有限售条件

Ａ

股流通股

１

吕新民

７７

，

９９３

，

８２０ ６２．４２ ７７

，

９９３

，

８２０ ４６．８２

３６

２

郭雪燕

１５

，

００３

，

６００ １２．０１ １５

，

００３

，

６００ ９．０１

３

复星惟实

５

，

９７６

，

４３１ ４．７８ ５

，

９７６

，

４３１ ３．５９ １２

４

永献投资

５

，

５９３

，

０００ ４．４８ ５

，

５９３

，

０００ ３．３６ ３６

５

祥禾涌安

３

，

９９５

，

５１１ ３．２０ ３

，

９９５

，

５１１ ２．４０ １２

６

海通兴泰

３

，

７０３

，

７０４ ２．９６ ３

，

７０３

，

７０４ ２．２２ １２

７

连冠投资

３

，

３４４

，

０００ ２．６８ ３

，

３４４

，

０００ ２．０１ ３６

８

永爱投资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４０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０ ３６

９

尚势骋

１

，

４５４

，

５４６ １．１６ １

，

４５４

，

５４６ ０．８７ １２

１０

涌创铧兴

９０９

，

０９１ ０．７３ ９０９

，

０９１ ０．５５ １２

１１

犇淼投资

８５０

，

０００ ０．６８ ８５０

，

０００ ０．５１ １２

１２

杨上志

４００

，

０００ ０．３２ ４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４ １２

１３

杨显金

３３０

，

０００ ０．２６ ３３０

，

０００ ０．２０ １２

１４

刘忠建

３２０

，

０００ ０．２６ ３２０

，

０００ ０．１９ １２

１５

杨德波

３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４ ３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８ １２

１６

杨红伟

３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４ ３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８ １２

１７

丁建秋

３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４ ３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８ １２

１８

石理善

３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４ ３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８ １２

１９

崔志勇

２５０

，

０００ ０．２０ ２５０

，

０００ ０．１５ １２

２０

蒋勇

２５０

，

０００ ０．２０ ２５０

，

０００ ０．１５ １２

２１

裴玉环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６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２ １２

２２

陈庆

１７０

，

０００ ０．１４ １７０

，

０００ ０．１０ １２

二

、

无限售条件

Ａ

股流通股

１

公众股股东

－ － ４１

，

６４７

，

９０１ ２５．００

无

合 计

１２４

，

９４３

，

７０３ １００．００ １６６

，

５９１

，

６０４ １００．００ －

注

：

本次发行前公司股东所持股份的锁定期限自股票上市之日起计算

。

详

细锁定安排参见本上市公告书

“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

之

“

一

、

本次发行前

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

、

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

（

二

）

本次发行后

，

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公开发行后

，

发行人上市前的股东户数为

４１

，

４７６

户

，

其中前十大股东

持股情况如下

：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

（

股

）

占比

（

％

）

１

吕新民

７７

，

９９３

，

８２０ ４６．８２

２

郭雪燕

１５

，

００３

，

６００ ９．０１

３

复星惟实

５

，

９７６

，

４３１ ３．５９

４

永献投资

５

，

５９３

，

０００ ３．３６

５

祥禾涌安

３

，

９９５

，

５１１ ２．４０

６

海通兴泰

３

，

７０３

，

７０４ ２．２２

７

连冠投资

３

，

３４４

，

０００ ２．０１

８

永爱投资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０

９

尚势骋

１

，

４５４

，

５４６ ０．８７

１０

涌创铧兴

９０９

，

０９１ ０．５５

合计

１２０

，

９７３

，

７０３ ７２．６３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

、

股票类型

：

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二

、

每股面值

：

１．００

元人民币

三

、

发行数量

：

４

，

１６４．７９０１

万股

（

全部为公司公开发行新股

）

四

、

发行价格

：

１０．００

元

／

股

五

、

发行市盈率

：

２２．９８

倍

（

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７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

六

、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

７．３９

元

（

按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净资产及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

七

、

发行后每股收益

：

０．４４

元

（

按照

２０１７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的孰低额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

八

、

发行方式

：

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与网上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

方式

。

其中

，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４

，

１６３

，

９０１

股

，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３７

，

４８４

，

０００

股

。

九

、

发行对象

：

符合资格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开户的境内自然人

、

法人等

投资者

（

国家法律

、

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

十

、

承销方式

：

余额包销

十一

、

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４１

，

６４７．９０

万元

，

募集资金净额

３５

，

９９５．１８

万元

。

中

汇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资金到位情况进

行了审验

，

并于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１

日出具了中汇会验

［

２０１９

］

０５３９

号

《

验资报告

》。

十二

、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

（

不含税

）

及构成

项目 金额

（

万元

）

保荐承销费用

：

３

，

４８１．８３

审计验资费用

：

１

，

１８０．００

律师费用

：

４７６．４２

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

４７９．２５

发行手续费用

：

３５．２３

合计

：

５

，

６５２．７３

十三

、

拟上市地点

：

上海证券交易所

十四

、

包销情况

：

本次发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

（

主

承销商

）

包销

，

本次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包销的股份数量为

１２０

，

３７１

股

，

包销金

额为

１

，

２０３

，

７１０

元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包销比例为

０．２９％

。

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对本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及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

２０１５

年度

、

２０１６

年度

、

２０１７

年度及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

、

合并及母公

司现金流量表

、

合并及母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进行了审计

，

并出具了中汇会审

［

２０１８

］

４４７６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

《

审计报告

》。

上述财务数据已在招股说明书

进行了详细披露

，

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

，

本公告不再

披露

，

敬请投资者注意

。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对本公司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合并及母

公司资产负债表

、

２０１８

年度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

、

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进

行了审阅

，

并出具了中汇会阅

［

２０１９

］

００４５

号

《

审阅报告

》。

上述财务数据已在招

股说明书进行了详细披露

，

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

，

本

公告不再披露

，

敬请投资者注意

。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０

日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８

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了中汇会

审

［

２０１９

］

０４８８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

《

审计报告

》。

公司

２０１８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如下

：

一

、

主要财务数据

（

一

）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项目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幅度

流动资产

（

万元

）

７９

，

７１６．０８ ６３

，

２１４．７０ ２６．１０％

流动负债

（

万元

）

３４

，

４４９．８７ ２６

，

０６１．０８ ３２．１９％

总资产

（

万元

）

１３１

，

７４７．０７ １１２

，

８９３．３７ １６．７０％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

万元

）

８９

，

６８８．４８ ７６

，

５５０．７３ １７．１６％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

元

／

股

）

７．１８ ６．１３ １７．１３％

项目

２０１８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增减幅度

营业收入

（

万元

）

１７０

，

１０５．０５ １４１

，

０１９．３９ ２０．６３％

营业利润

（

万元

）

１５

，

０８０．９０ ９

，

１３３．４５ ６５．１２％

利润总额

（

万元

）

１５

，

１２４．４４ ９

，

５３９．２８ ５８．５５％

归 属 于 发 行 人股 东 的 净 利 润

（

万元

）

１３

，

１３７．７５ ８

，

１５４．２０ ６１．１２％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

万元

）

１４

，

３８３．０８ ７

，

２４８．０７ ９８．４４％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１．０５ ０．６５ ６１．５４％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

股收益

（

元

／

股

）

１．１５ ０．５８ ９８．２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５．８１ １１．２５ ４．５６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净

资产收益率

（

％

）

１７．３０ １０．００ ７．３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万元

）

１７

，

２４１．４５ １３

，

３７５．０６ ２８．９１％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

元

）

１．３８ １．０７ ２８．９７％

注

：

净资产收益率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两个指标的

２０１８

年度比

２０１７

年度增减幅度为两期数的差值

。

二

、

主要财务数据变动情况分析

公司

２０１８

年末资产总额较

２０１７

年末增长

１６．７０％

，

主要因为公司在

２０１８

年

主营业务收入稳健增长

，

使得资产总额有所增加

；

公司

２０１８

年末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较

２０１７

年末增加

１７．１６％

，

主要因为公司

２０１８

年实现净利

润使得未分配利润增加

。

２０１８

年公司营业收入较

２０１７

年增长

２０．６３％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较

２０１７

年增长

６１．１２％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

２０１７

年增长

９８．４４％

。

２０１８

年公司净利润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包括

：（

１

）

２０１８

年公司

受益于客户需求上升及自身产能提升影响

，

膜基胶带

、

布基胶带

、

纸基胶带等

主要产品收入上涨

；（

２

）

受

２０１７

末公司及子公司基本完成生产职能由上海至江

西的搬迁

、

ＯＰＰ

胶带产业链拓展

、

规模效应等因素影响毛利率上升

；（

３

）

２０１８

年

美元升值导致汇兑收益大幅上涨

；（

４

）

随着公司产销规模的扩大

，

管理

、

研发支

出相对稳定

，

故

２０１８

年管理费用率

、

研发费用率呈现稳中有降的趋势

；

同时

２０１８

年公司通过调整部分产品运费政策

、

减少网络业务推广投入

、

精简销售人

员配置等方式优化减少销售费用

。

２０１８

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

２０１７

年增长较快

，

主要原因

为销售收入大幅增长导致

。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

美国发起对中国的贸易战

。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

，

美国

已经对中国出口美国的

２

，

５００

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

，

涉及公司主要胶带产品

，

公司美国销售业务将受到一定影响

。

公司已经筹划设立越南子公司

，

如果中

美就关税问题谈判失败

，

越南子公司将承接出口美国的所有胶带产品的生产

任务以规避加征关税的不利影响

。

由于越南子公司投入生产初期

，

人员

、

设备

磨合及其他不确定因素

，

公司仍面临出口美国胶带业务毛利率受到影响的风

险

。

此外

，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

，

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产生一定程度的波

动

，

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未来继续大幅波动

，

可能会对公司业绩产生不利影

响

。

除上述情况外

，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

，

发行人经营模式

，

主要原材料

的采购规模及采购价格

，

主要产品的生产

、

销售规模及销售价格

，

主要客户及

供应商的构成

，

国际贸易争端以外的其他税收政策以及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

判断的重大事项均未发生重大变化

。

三

、

２０１９

年

１－３

月经营业绩预计

目前公司经营情况良好

，

在外部环境不发生较大变化的情况下

，

公司预

计

２０１９

年第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３５

，

５００．００

万元至

３８

，

６００．００

万元

，

较上年同

期增长约为

０．７１％

至

９．５０％

；

预计

２０１９

年第一季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为

２

，

２６０．００

万元至

２

，

４７０．００

万元

，

较上年同期增长约为

０．３０％

至

９．６２％

；

预计

２０１９

年第一季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为

２

，

２２０．００

万元至

２

，

４３０．００

万元

，

较上年同期增长约为

０．３２％

至

９．８１％

。

公司的财务状况正

常

，

经营业绩无重大变化

，

未有影响公司上市的情形出现

。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

、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

／

四方监管协议的安排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

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

，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永冠新材及江西永冠在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抚州东乡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账号分别为

１５１１２０７０２９２００１７９８２５

及

１５１１２０７０２９２００１８０１４１

；

永冠新材及江西永冠在宁波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松江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账号分别为

７００４０１２２０００３６５００６

及

７００４０１２２０００３６５１５９

；

永冠新材及江西永冠在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朱家角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账号分别为

４４０３７７０９０３００

及

４５４６７７１３３９２１

。

永冠新材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松江区泗泾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账号为

９３１００７０１００００９５９４９０

。

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公司将在募集资金

到账后一个月内与保荐机构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签

订

《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

或

《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

并在该协议签订后两个交易日内报告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并履行公告义务

。

本次存放募集资金的上述银行已出具承诺

：

在

《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

议

》

或

《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

签订前

，

未获得保荐机构东兴证券书

面同意

，

其将不接受永冠新材及江西永冠或永冠新材从募集资金专户支取资

金的申请

。

二

、

其他事项

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

，

没有发生可能对本公

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

，

具体如下

：

１

、

本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

２

、

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

３

、

除与正常业务经营相关的采购

、

销售

、

借款等商务合同外

，

本公司未订

立其他对本公司的资产

、

负债

、

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合同

；

４

、

本公司与关联方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

；

５

、

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

６

、

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

（

或股权

）

购买

、

出售及置换

；

７

、

本公司住所未发生变更

；

８

、

本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

９

、

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

、

仲裁事项

；

１０

、

本公司未发生除正常经营业务之外的重大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

１１

、

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

１２

、

本公司除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关于设立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并授权董事长签订募集资金三方

／

四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

及第二届

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８

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

外

，

未召

开其他股东大会

、

董事会或监事会会议

；

１３

、

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

第七节 上市保荐人及其意见

一

、

上市保荐人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名称

：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魏庆华

住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５

号

（

新盛大厦

）

１２

层

、

１５

层

联系地址

：

上海市虹口区杨树浦路

２４８

号瑞丰国际大厦

２３

楼

电话

：

０２１－６５４６５５７１

保荐代表人

：

廖晴飞

、

吴涵

项目协办人

：

陈丹清

二

、

上市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

发行人申请其股

票上市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及

《

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法律

、

法规的有关规定

。

发行人股票具备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

上市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同意推荐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

科技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

发行人：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3

月

25

日

(上接 A15版)


